
  

檔案編號： THB CR 8/10/150/8 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商船 (海員 )條例》 (第 478 章 )  

修訂附屬法例以實施《 2006 年海事勞工公約》  

 

 

引言  

 為實施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的《 2006 年海事勞工公約》 (《公

約 》 ) ，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已 在 《 商 船 ( 海 員 ) 條 例 》 ( 第 478

章 ) (《條例》 )下訂立下列規例：  

 A    1 .  根據《條例》第 86、 96、 97、 119 及 134 條，訂立附件

A 載列的《商船 (海員 ) (工作及生活條件 )規例》 (《新規

例》 )；  

 B    2 . 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89 及 134 條 ， 訂 立 附 件 B 載 列 的

《 2016  年商船 (海員 ) (家屬糧 ) (修訂 )規例》；  

 C    3 .  根 據 《條 例 》第 96 及 134 條 ， 訂立附 件 C 載 列的

《 2016  年商船 (海員 ) (健康及安全：一般責任 ) (修訂 )規

例》；  

 D    4 .  根 據 《條 例 》第 96 及 134 條 ， 訂立附 件 D 載 列的

《 2016  年商船 (海員 ) (工作時數 ) (修訂 )規例》；  

 E    5 . 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97 及 134 條 ， 訂 立 附 件 E 載 列 的

《 2016  年商船 (海員 ) (船員艙房 ) (修訂 )規例》；  

 F    6 . 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96 及 134 條 ， 訂 立 附 件 F 載 列 的

《 2016  年商船 (海員 ) (體格檢驗 ) (修訂 )規例》；  

 G    7 .  根據《條例》第 119 及 134 條，訂立附件 G 載列的

《 2016  年商船 (海員 ) (正式航海日誌 ) (修訂 )規例》；  

 H    8 .  根據《條例》第 86、 96、 104、 119 及 134 條，訂立附

件 H 載列的《 2016  年商船 (海員 ) (遣返 ) (修訂 )規例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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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   9 . 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96 及 134 條 ， 訂 立 附 件 I 載 列 的

《 2016  年 商 船 (海 員 ) (安 全 人 員 和 意 外 及 危 險 事 故 報

告 ) (修訂 )規例》；  

 J    10 .  根據《條例》第 96、 100 及 134 條，訂立附件 J 載列的

《 2016  年商船 (海員 ) (醫療物品 ) (修訂 )規例》；  

 K    11 .  根 據《條例 》第 96 及 134 條 ，訂立附 件 K 載列的

《 2016  年商船 (海員 ) (安全工作守則 )規例》；  

 L    12 . 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96 及 134 條 ， 訂 立 附 件 L 載 列 的

《 2016  年商船 (海員 ) (糧食和水 ) (廢除 )規例》；以及  

 M   13 .  根據《條例》第 96 及 134 條，訂立附件 M 載列的

《 2016  年商船 (海員 ) (駐船醫生 ) (廢除 )規例》。  

2 .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已根據《條例》第 133 及 134 條，訂

立附件 N 載列的《 2016 年商船 (海員 ) (費用 ) (修訂 )規例》 (《費用

修訂規例》 )，以訂明海事處根據《公約》檢查船舶和發證所收

取的費用。  

 

 

理據  

《公約》的實施  

3 .  國際勞工組織在 2006 年 2 月通過《公約》前，一直依據 37

條 海事勞工 公約規 管 海員的 工作及 生活條件 ，以保 障他們的 福

利。鑑於該等公約的條文已不合時宜，且不少均未獲各國採納，

國際勞工組織遂於 2006 年把相關規管要求合併成為《公約》，

以確保海員的權益在全球均獲保障，並為各國及各地船東締造公

平競爭的環境，以免船舶透過不符標準的營運方式而造成不公平

競爭。  

4 .  《公約》於 2013 年 8 月 20 日在全球生效。儘管香港並非國

際勞工組織的成員國 1，但政府一向致力保障海員的工作條件和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  中國是國際勞工組織的成員國，並已採納《公約》。《公約》將於 2016 年 11 月 12

日在中國內地生效。《公約》不會自動在香港生效。中央人民政府須通報國際勞工

組織，把《公約》延伸至香港。《公約》的適用範圍將於根據《條例》訂立的附屬

法例通過後訂明的日期，正式延伸至香港。  

 N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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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。現時海員的工作標準、健康要求和僱用條件受《條例》及其

附屬法例所規管。實施《公約》所載規定，不但有助改善香港船

舶 上海員的 工作 及 生活條件 ，更可 避免香港 船舶因 未 領有《 公

約》所規定的海事勞工證書而遭海外港口國扣留。  

 

 

立法建議  

《公約》規定的海員工作及生活條件  

5 .  規管遠洋船舶上海員工作及生活條件的標準可劃分為下述 16

個範疇。這些標準將納入新訂和經修訂規例。除了捕魚船舶、以

傳統方法建造的船舶（例如木船）、及軍艦或海軍輔助船艦外，

該等標準適用於所有從事商業活動的香港註冊遠洋船舶。屬於結

構性質的技術要求 (例如有關艙房的要求 )，將不適用於《公約》

在香港實施前已建造的船舶。  

 ( a )  最低年齡： 17 歲以下的海員不得在船上工作。 18 歲以

下的海員不得在夜間工作或從事有可能損害其健康或安

全的工作。  

 ( b )  健康證明：所有海員均須持有有效健康證明書，證明其

健康狀況適合履行船上職責。  

 ( c )  海員的資格：所有海員均須按照《海員培訓、發證和值

班標準國際公約》 (《 STCW 公約》 )
2接受培訓並具備履

行船上職責的資格。  

 ( d )  海 員 的 僱 用 協 議 ： 此 規 定 確 保 海 員 享 有 公 平 的 僱 用 協

議。例如，協議須規定提前終止協議時應有不短於七天

的通知期。  

 ( e )  招募及就業配置服務：此規定確保船東在聘用代理人僱

用海員於香港註冊船上工作須根據《條例》保護海員的

僱傭權益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
 《 STCW 公約》將於 2017 年 1 月 1 日在全球生效。我們會在 2016 年年底向立法會提

交實施《 STCW 公約》的法例修訂，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儘管如此，我們

會直接提述《海員培訓、發證和值班規則》，以緊貼其不時進行的修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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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工作或休息時間：此規定確保海員會享有訂明的工作及

休息時間，例如他們應在任何 24 小時時段內，獲得最

少 10 小時的休息。   

(g )  人手配置水平：此規定確保船舶人手充足，令船舶安全

及有效運作，並滿足安全要求。

(h )  艙房：對於在《新規例》生效當日及以後建造的船舶，

海員艙房的設備標準 (暖氣、通風、照明、衞生及洗衣設

施等 )應與《公約》所訂的一致。而其他船舶則 繼續受

《商船 (海員 ) (船員艙房 )規例》 (第 478I 章 )規管。  

( i )  船上康樂及通訊設施：此規定確保船上為海員提供合適

的康樂及通訊設施，例如須在可行情況下提供便利的船

岸電話通信、電郵通訊和上網設施。  

( j )  食物及膳食：此規定確保海員有足夠營養、質量和種類

的免費糧食及飲用水。

(k )  健康和安全及預防意外：船東須在船上採用、實行和促

進職業安全和健康措施及安排。船東須向海事處報告任

何職業安全事故、損傷和若干疾病，以及所採取的相應

補救措施。  

( l )  船上醫療照顧：此規定確保海員享有免費醫療及基本牙

齒護理服務。為海員提供的健康保障和醫療照顧，應盡

可能與岸上工人一般可得到的相若。  

(m)  船上投訴程序：《公約》規定須設立公平、迅速和備有

妥善記錄的船上海員投訴處理程序。海員有權直接向船

長及海事處投訴。  

( n )  支付工資：此規定確保海員得到工作報酬。

(o )  遣返的財務擔保：船東須在船舶滅失或沉沒時對海員作

出賠償，並須購買保險，作為遣返和賠償被遺棄海員的

財務擔保。  

( p )  關乎船東責任的財務擔保：海員在香港船舶上工作期間

如有患病或受傷，所涉費用須由船東承擔。如有海員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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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性損傷、疾病或遇險而死亡或長期傷殘，船東亦須

提供財務擔保，確保海員得到賠償。  

遵規與執行

6 . 為確定有關規定得以遵行，船東須向海事處申請《海事勞工

合規聲明》，並提供會採取的措施詳情。經政府驗船師或代表政

府的認可機構  
3
檢查後，並證實船舶符合《海事勞工符合聲明》

內訂明的要求後，海事處或認可機構會發出有效期為五年的《海

事勞工證書》。所有船舶均須在《海事勞工證書》發出日起計的

第二個周年至第三個周年期間接受中期檢查，並須在續證前再接

受檢查。  

7 . 海 事 處 獲 賦 權 調 查 遭 投 訴 的 船 舶 ， 以 監 察 船 舶 是 否 符 合 規

定。政府驗船師可為此登上在香港註冊或位於香港水域內的任何

船舶。如有證據顯示有關船舶不符合《公約》所載規定或未能就

違規事宜採取糾正措施，海事處可扣留該船舶或撤銷其《海事勞

工證書》。  

採用直接提述方式

8 . 我們依照一貫做法，採用「直接提述方式」把海事相關國際

公約納入本地法例。在本地法例中直接提述有關國際協議條文，

能使本地法例自動追貼《公約》的最新要求。一般而言，直接提

述方式只適用於技術細節，例如海員的艙房要求及財務擔保。  

《新規例》

9 . 《新規例》的主要條文載列如下：

( a )  第 2 部及相關附表就上文第 6 段所述涉及海員工作及生

活條件的 16 個相關範疇，訂明詳細規定；

(b )  第 3 部列出 500 總噸或以上從事商業活動的香港遠洋船

舶所需的證書要求，以及有關證書的申請、續期及有效

期事宜；  

3
  認可機構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承認的船級社，為香港註冊船舶提供檢驗和發證服

務。政府授權認可機構進行船舶檢驗是慣常做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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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第 4 部訂明如何對香港船舶執行第 2 部所載規定，以及

如何對位處香港水域的非香港船舶執行《公約》所載規

定；以及  

( d )  第 5 部訂明海事處處長有權認可機構檢查船舶並發出證

書；以及應其他公約國的要求檢查非香港船舶並發出證

書的權力。  

《條例》下的現行附屬法例的修訂

10 . 《新規例》將涵蓋大部分《公約》所載的規定。不過，我們

仍須修訂十一條附屬法例，相應的修訂如下：

( a )  修訂《商船 (海員 ) (家屬糧 )規例》 (第 478A 章 )，容許海

員按其意願分配部分或全部工資；

(b )  修 訂 《 商 船 (海 員 ) (健 康 及 安 全 ： 一 般 責 任 )規 例 》 (第

478C 章 )，規定僱主有責任確保海員的健康及安全；  

( c )  修訂《商船 (海員 ) (工作時數 )規例》 (第 478D 章 )，令其

適 用 範 圍 在 《 新 規 例 》 生 效 當 日 或 之 後 只 限 於 沿 岸 船

舶。適用於香港遠洋船舶上受僱海員的同類規定，將於

《新規例》內訂明；  

( d )  修訂《商船 (海員 ) (船員艙房 )規例》 (第 478I 章 )，令其

適用範圍只限於在《新規例》生效當日之前建造的香港

船舶。在《新規例》生效當日或之後建造的船舶，須符

合《新規例》內訂明的船員艙房規定；  

( e )  修訂《商船 (海員 ) (安全工作守則 )規例》 (第 478M 章 )，

以更改所參照的《商船 (海員 ) (安全人員和意外及危險事

故報告 )規例》 (第 478R 章 )的標題；；  

( f )  修訂《商船 (海員 ) (體格檢驗 )規例》 (第 478O 章 )，令發

出健康證明書的準則和證書內容與國際最新標準及規定

看齊；  

( g )  修訂《商船 (海員 ) (正式航海日誌 )規例》 (第 478P 章 )，

因應《新規例》而更新正式航海日誌的內容要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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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 )  修訂《商船 (海員 ) (遣返 )規例》 (第 478Q 章 )，以實施

《公約》內有關遣返海員的規定。修訂內容包括在哪些

情 況 下 僱 主 必 須 遣 返 海 員 、 僱 主 遣 返 海 員 時 的 應 負 責

任，以及僱主須為遣返海員作出財務安排的責任；  

( i )  修訂《商船 (海員 ) (安全人員和意外及危險事故報告 )規

例》 (第 478R 章 )，訂明《公約》在以下三方面的相關規

定：推選安全代表、委任安全委員會，以及報告海員受

僱於船上工作期間所染疾病；  

( j )  修訂《商船 (海員 ) (醫療物品 )規例》 (第 478X 章 )，令香

港船舶攜載醫療物品的相關規定與國際最新標準及規定

看齊；以及  

( k )  制訂《費用修訂規例》，訂明海事處依據《新規例》對

船舶進行檢查和發證所收取的費用。有關收費水平會與

海事處在現行法例下就類同工作流程和所涉及資源而提

供類似服務的收費看齊。同時，因海事處不再提供視力

檢查服務，我們會藉此機會刪除五個及修訂六個有關的

收費項目。  

立法時間表

11 . 《新規例》、上述十一條修訂規例及兩條被廢除的規例將於

2016 年 5 月 20 日刊憲，並於 2016 年 5 月 25 日提交立法會。

建議的影響

12 . 對財政和公務員的影響方面，海事處已從既定的資源分配機

制，獲得額外人手資源。

13 . 海事處的檢查及發證服務費用是按收回成本的原則釐定。由

於大多數的檢查及發證服務會由認可機構提供，因此有關收入預

計甚少。  

14 . 此建議對經濟的影響甚微。由於《公約》已於 2013 年在全

球生效，大多數的船舶亦已符合規定，因工作和生活條件的新要

求而引致的成本影響不大。雖然船東需要支付檢查船舶和發證的

費用，但這些費用只屬營運成本一少部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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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. 上述規例對生產力、家庭、性別議題、環境或可持續發展均

無影響。規例符合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規

例不會影響《條例》現有約束力。  

公眾諮詢

16 . 我們於 2012 年 12 月 11 日諮詢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

有關立法建議。委員支持擬議修訂。

17 . 我們亦已諮詢船東及海員組織。他們支持立法建議，以實施

《公約》。其他已諮詢的諮詢委員會包括海員諮詢委員會、船舶

諮詢委員會 4和勞工顧問委員會轄下的實施國際勞工標準委員會
5。他們均不反對建議。

宣傳安排

18 . 我們會於 2016 年 5 月 20 日發出新聞稿，並安排發言人解答

查詢。

查詢

19 .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疑問，請向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

(運輸 )甄美玲女士 (電話： 3509  8162)或海事處助理處長（船舶事

務）鄭養明先生 (電話： 2852  4404)查詢。  

運輸及房屋局

2016 年 5 月  

4
 船 舶 諮 詢 委 員 會 為 非 法 定 諮 詢 組 織 ， 成 員 包 括 航 運 業 界 代 表 、 海 員 工 會 代 表

和 業內組 織 代表 。  

5
  勞工顧問委員會轄下的實施國際勞工標準委員會為非法定諮詢組織，成員包括僱主

代表及僱員代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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